
清科快评：私募股权众筹监管松动，个人门槛或降至 10 万元 

 

清科研究中心 2015-1-28  曹紫婷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起草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该征求意见稿就股权众筹监管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办法》规定，合

格投资者的标准为；投资单个融资项目的最低金额不低于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单位或个人；净资产不低

于 1,000.00万元人民币的单位；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00万元人民币或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的个人。对于“合格投资者”的严格标准，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议论。高门槛确实可以起到减

少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影响了市场活力。中国私募股权众筹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众筹项目投入的资金

就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之间，对于此类项目设置没有太多必要过高的准入标准，且平台在核实投资者的资格

上也面临很大难度。 

 

针对此情况，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对《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最新修改，修改后

的《办法》与此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有很大不同，主要集中在降低投资者准入门槛方面。具体来看体

现在： 

 

1. 股权众筹投资要求降低，最低投资额由 100 万降至 10 万 

 

修改后的《办法》降低了投资者投资单个融资项目的最低金额要求，从不低于 100.00 万元降至不低

于 10.00 万元；金融资产方面，从不低于 300.00 万元降至不低于 100.00 万元，或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

不低于 30.00 万元（个人）—此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为 50.00 万元；取消了净资产不低于 1,000.00

万元的要求（单位）。 

 

2. 对中介机构进行六项规定，最低净资产要求仍不得低于 500 万 

 

修改后的《办法》规定：中介机构是指通过众筹平台开展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相关服务的中介机构，且

对中介机构条件进行了六方面规定。修改后的《办法》要求，中介机构对募集资金要设立专户管理，对从

事关联交易的，应当遵循投资者利益优先的原则，防范利益冲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介机构可以自

建众筹平台，也可以通过外包的众筹平台开展股权众筹融资相关服务。 

 

此外，修改后的《办法》对通过众筹平台开展私募股权众筹融资服务的中介机构资产要求依然严格。

要求中介机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需不少于 500.00 万元人民币，专门提供众筹平台服务的机构，即

提供众筹平台外包服务的机构净资产不得低于 5,000.00 万元人民币。 

 

3. 融资者准入条件较松，实行事后备案制管理 

 

修改后的办法《办法》对融资者范围也一并进行了明确，指出私募股权众筹融资应当为非上市公司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服务，融资者应当为企业或拟设立企业的发行人。众筹项目不限定投融资额度，充分体现

风险自担，平台的准入条件较为宽松，实行事后备案管理。 

 

小结：清科研究中心认为，众筹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满足过去传统金融无法服务到的中小投资者和创

业者，其投资特点就是分散、小额、高频。如果按照现行《办法》的投资标准来实施，那么大部分中小投

资人将失去参与众筹市场的投资机会，众筹将成为一个高净值人群的专属市场。修改后的《办法》在一定

程度上放宽了之前严格的准入标准，让股权众筹真正成为惠普大众的金融方式。此外，对于中介机构的严

格标准，征求意见时部分业内人士反映要求过高。但此高门槛的设定，目的是防止平台良莠不齐，给融资

者和投资者带来较大风险。对投资者放松标准，对平台严格要求，此举既达到了控制投资风险的目的，又

保护了投资者参与股权众筹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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